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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放税费政策红利
民营企业轻装前行

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。近年来，

福建省持续聚焦民营企业需求，从税惠红利直达快享、精

细服务优质便捷、精准把脉解决难题等方面出实招、办实

事，助力民营企业轻装前行。

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组建“青年助企税

管家”，通过“点对点”辅导、“面对面”等形式，有针对性提

供政策和相关指导，同时充分利用税收大数据分析，采取

“一户一策”的方式为企业提供针对性税费服务，护航企

业健康发展。泉州市泉港区税务局根据实际情况，提供个

性化辅导，准确实现“政策找人”，打通了税费优惠政策落

实“最后一公里”，让政策红利更好惠及市场经营主体。宁

德市蕉城区税务局聚焦辖区重点项目涉税需求，精准落

实各项税费优惠政策，为企业提供全周期“管家式”税收

服务，有效助力了辖区重点项目“加速跑”。

（宇宇） □专题

S451瑞金九堡至云石山段路基贯通
12 月 4 日，由中铁二十二局承建的瑞金

S451 九堡至云石山段公路工程路基实现全
线贯通，为实现年内通车奠定坚实基础。该
项目全长 25.048 公里，建设内容包括中桥
10 座，养护工区 1 处以及 38 座盖板涵等。建
设过程中，项目部克服雨季时间长、山区交
通运输困难等问题，全力保障项目顺利推
进。尤其是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，项目
部充分利用瑞金丰富的红色资源，进一步
筑牢为民情怀，持续推动解决各类影响施
工的问题，有效提高施工效率。目前，该工
程正紧张有序地开展路面及附属工程施
工，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该地区路网结构，
为沿线乡镇约 10 余万人出行提供便利，对
推动乡村振兴和服务沿线红色旅游开发具
有重要意义。

（柯进福） □专题

声明
王纪霖房屋

坐落新店镇斗顶
村，产权未登记。
2018 年 由 福 州
市新嘉房屋征收
工程有限公司征
收安置于晋安区
新店镇威武军路
305 号 (原斗顶佳
园 西 侧) 盈 福 雅
苑 (盈福壹號)1#
1401 单 元 。现 王
纪霖申请产权登
记 。如 有 异 议 于
30 日 内 向 征 收
单 位 提 出 ，逾 期
按规定办理。
声明人：王纪霖

今年以来，泉州市公安局丰泽分局
乌屿海防派出所以“融警务·汇治理”理
念为指引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
验”，以高位布局引领、升级联动警务、
健全制度机制“三轮驱动”，积极构建

“党政主导、部门主动、公安主力、基层
主责、群众主体”的融合治理新格局，推
动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。

高位布局引领，聚合共治力量。深
化警网融合。联合辖区政法部门、街道
和社区建立“1+2+N”一体化管理模式，
实现网格架构与社区治安需求同步运
行。整合各方资源。积极推进警务网格
与综治网格深度融合，广泛发动社区网
格员、平安志愿者、群防群治队伍等力
量，开展巡逻防控、调处纠纷、访查宣传
等工作。强化职能对接。搭建社区民警

与网格员联络通道，深入开展信息联
采、矛盾联排等工作。主动将警务工作
融入“党建+”邻里中心、“综治+”治理
中心和矛盾纠纷多元调处中心等，提升
打防管控、服务群众等水平。

升级联动警务，提升服务水平。信
息收集全覆盖。按照“政务+警务”共采
共享的原则，统筹开展人口信息采集和
情报收集工作，全面梳理、搜集基础性
信息和情报，为“预防警务”打牢坚实基
础。矛盾调解多元化。联合社区干部、网
格员、小区物业等形成多元调处主体，
包干负责网格内发生的矛盾纠纷，对重
大矛盾纠纷视情况联合其他成员共同
处置。今年来联调快处矛盾纠纷 60 余
起。治安联防零死角。整合网格员、物业
管家、单位保安等社会力量参与治安防

范，成立义务巡逻队，确保专属网格治
安防控零缺口。今年来协助抓获违法犯
罪嫌疑人 6名，整治各类安全隐患 25处。

健全制度机制，实现效能倍增。建
立定期培训机制。结合每月社区网格员
例会，积极组织网格长、网格员学习相
关法律法规知识、治安防范技能等，有
效提升社区警务工作能力。建立实时响
应机制。组织建立网格工作微信群，实
行日通报、周点评、月例会、季评估制
度，共通过微信平台发布警务信息 60 余
条，接收网格员信息 120 余条。建立考核
督导机制。实行社区民警、网格长、网格
员互相考核机制，就履职能力、走访服
务、安全监管等工作质态进行打分测
评，推动形成比学赶超、争先创优的浓
厚氛围。 □专题

丰泽分局乌屿海防派出所“三轮驱动”推动警务融合深入发展

声 明
声明：季美容在福州市仓

山区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
幢 无 产 权 2017 年 11 月 列 入 浦
下 周 边 旧 村 改 造 项 目 征 收 范
围。季美容具结在本市五城区
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18 年 10
月 季 美 容 签 订 编 号 PXJG-
011278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
议 书》我 户 成 员 季 美 容 、史 习
暖、史礼升、史文静，共计 4 口人
享受购房指标 75㎡后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
浦路西侧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
A))世茂云浦公馆 17#404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
意以季美容名义申请办理上述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
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,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季美
容、史习暖、史礼升、史文静

遗失声明：原权人张政的
房屋坐落在晋安区宦溪镇垅头
村，2012 年拆迁安置于晋安区
宦溪镇垄湖路桂湖苑(桂湖片区
项目安置房)29#楼 103 单元。张
政与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签
订的回迁安置决算单 1 份不慎
遗失，现声明作废。如有异议，
于 30 日内向拆迁单位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张政

声明：任敦卿的房屋坐落在
福 建 省 福 州 市 马 尾 区 君 竹 村
404 号 ，原 房 屋 产 权 未 登 记 ，
2019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福州市马
尾区罗星街道青洲路 26 号易安
居小区 1#楼 1312 单元。现由黄
雪花代为申请上述拆迁安置房
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
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
规定给予办理。声明人：黄雪花

遗失声明：原权人郑青英
的房屋坐落在晋安区茶园街道
洋下新村 23#楼 104 单元，2017
年拆迁安置于晋安区龙湖香缇
郡 D2#楼 406。郑青英与晋安区
房屋征收工程处签订的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1 份不慎遗
失，现声明作废。如有异议，于
30 日内向拆迁单位提出，逾期
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郑青英

声明：原房屋坐落于台江
区平和里 38 号,建造人陈庆寿，
建造面积 140.7㎡，由本人一直
居住使用。但未办理房屋产权
登记，该房屋 2013 年列入上下
杭历史文化街区地块征收，请
求征收公司确认该房屋属陈庆
寿所有，并愿意按照征收有关
规定办理征收安置补偿手续，
今后若有发生产权争议纠纷由
报告人承担经济和法律责任。
报 告 人 对 各 自 陈 述 的 事 实 负
责。如有异议者于 30 日内向福
州市台江区征收工程有限公司
提出。声明人:陈赛珍

遗失声明：陈桂清、陈炳富
（已故）房屋坐落在仓山区城门
镇胪雷村。2012 年由福州融和
房屋拆迁工程有限公司征收，
本人不慎遗失编号：3035 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 1 份，现声
明作废。如有异议，于 30 日内向
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：陈桂清

声明：郭筱琼在福州市仓
山区盖山镇郭宅村自建房屋一
幢（无产权）于 2019 年 10 月列
入郭宅周边旧村改造一期项目
征 收 范 围,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158.36㎡。郭 筱 琼 于 2019 年 10
月 31 日签订编号 GZJA-32080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
安置面积 7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创公馆

（二区）B1#楼 103 单元。现安置
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声明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
属登记至郭筱琼名下。如有异
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

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
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
郭筱琼

声明：王承义房屋坐落新
店镇斗顶村，产权未登记。2018
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工程
有限公司征收安置于晋安区新
店镇威武军路 305 号 (原斗顶佳
园西侧)盈福雅苑 (盈福壹號)2#
1306、1#1402 单元。现王承义申
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日
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
定办理。声明人:王承义

遗失声明：福州市仓山区
城门镇下洋村下洲 48 号村民张
天 水 ， 身 份 证 号 码
350111196908040371 是 南 江 滨
东大道项目被征收户，2014 年 6
月 10 日签订协议，本人领取的
征 收 协 议 书 ( 协 议 号 ：
NO.0000290)，原 件 不 慎 遗 失 ，
现声明本人所领取的原协议作
废。如有异议者，于 30 天内向福
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
声明人:张天水

声明：林伟的房屋坐落在
晋安区鼓山镇前屿村 61 号，原
房屋产权未登记。2021 年由福
州捷诚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
置于晋安区鼓山镇长春路 55 号
旭辉美好花庭 6#楼 2002 单元。
现由林伟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
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屋
所属村委会 (社区)提出，逾期按
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林伟

声明：林强的房屋坐落在
郊区鼓山镇前屿村，原房屋产
权未登记。2021 年由福州捷诚
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晋
安区鼓山镇长春路 55 号旭辉美
好花庭 7#楼 1901 单元。现由林
强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请
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
委会 (社区)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：林强

声明：林伟的房屋坐落在

晋安区鼓山镇前屿村，原房屋
产权未登记。2017 年由福州捷
诚房屋征收工程处征收安置于
晋安区鼓山镇横二路 79 号长凤
佳 园（凤 翔 佳 园）5#楼 1802 单
元。现由林伟申请产权登记。如
有异议请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
屋所属村委会 (社区)提出，逾期
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林伟

声明：江雪钗房屋坐落新
店 镇 斗 顶 村 201 号 ，产 权 未 登
记。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
征收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于
晋安区新店镇威武军路 305 号
(原斗顶佳园西侧)盈福雅苑 (盈
福 壹 號)1#501 单 元 。现 江 雪 钗
申请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
日内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
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江雪钗

声明：张爱英的原房屋坐
落在福州市台江区红星新村 64
座 306 单 元 ，原 房 屋 产 权 未 登
记。2017 年由福州市闽桥房屋
征收工程有限公司与其签订征
收补偿协议书安置于台江区瀛
洲街道瀛福路 43 号（原瀛福路
南侧）万科澜悦花园（三区）C-
7#楼 2401 单元。现由张爱英申
请办理安商房产权登记，如有
异议者请在登报之日起一个月
内向征收实施单位提出书面申
请，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张
爱英

更正声明：刊登于福建日
报 2023 年 11 月 30 日 4-5 版声
明人王紫英声明中“16#楼 303
单元”有误,更正为“C6#楼 303
单元”特此声明。

声明：吴新强、林雪梅、吴
诗琪、吴珍婷在福州市仓山区
螺 洲 镇 店 前 村 造 船 浦 ( 航 拍
a54-2、a55-2、a54-4、a55-4 号)
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 2021
年列入螺江东路北侧地块项目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吴新强、林雪梅、吴诗琪、
吴珍婷，共计 4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21 年 4 月 27 日签订
编 号 CSLJDB1055201《房 屋 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安置面积

135㎡户型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
螺洲镇华龙路 2 号 (原螺洲路西
侧)螺洲新城(三区)8#楼 3104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
部 协 商 ，同 意 以 吴 新 强 、林 雪
梅、吴诗琪、吴珍婷作为权利人
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
议者,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
日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三江
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
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
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 记 。
声明人：吴新强、林雪梅、吴诗
琪、吴珍婷

声明：林齐银在福州市仓
山区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
幢 无 产 权 2017 年 11 月 列 入 浦
下 周 边 旧 村 改 造 项 目 征 收 范
围。林齐银具结在本市五城区
范围内无其他住房，2020 年 5 月
25 日 林 齐 银 签 订 编 号 PXJG-
041478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 协
议 书》我 户 成 员 林 齐 银 、林 桂
妹，共计 2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60
㎡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金浦
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浦旧
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公馆
16#205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内部协商同意以林齐银名义
申 请 办 理 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 登
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
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
由 声 明 人 申 报 安 置 房 权 属 登
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
记。声明人：林齐银、林桂妹

声明：池史锋在福州市仓
山区城门镇下董村自建房屋一
幢无产权 2019 年列入樟岚村下
董自然村 40 余栋房屋项目征收
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池史锋、池炜杰 (独生子)3 口人
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9 年 3 月
池史锋签订编号 ZLCXD-1022

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,安置
面积 90㎡安置仓山区城门镇上
董一路 6 号 (原南江滨东大道南
侧、南三环路东侧)正荣观江樾
小 区 C3#1205。现 已 具 备 申 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
庭协商同意以池史锋名义申报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欣建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
若有人提起诉讼声明人同意在
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:池史锋

声明:黄珍玉的房屋坐落在
福州市晋安区新店镇西垅村，
原房屋产权未登记。该房屋于
2017 年由福州隆顺房屋征收工
程有限公司拆迁并安置晋安区
新店镇战坂路 89 号三迪枫丹雅
筑 (二区)1#楼 901 单元。现由黄
珍 玉 申 请 办 理 安 置 房 产 权 登
记。如有异议请在 30 日内向拆
迁单位或村委提出，逾期按规
定给予办理。声明人:黄珍玉

声明：林云忠的房屋坐落
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建中
路 72-1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记。
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
尾镇快安路 18 号儒江和谐家园
6#楼 2706 单元。现由林云忠申
请上述拆迁安置房产权登记，
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持有效
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给予
办理。声明人：林云忠

声明：施淋峰的房屋坐落
在晋安区浦下村 53 号，产权未
登记。2020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
征收工程处征收并安置于晋安
区鼓山镇湖重路 88 号世茂天澜
郡 (世茂横屿理想城)5#楼 2405
单 元 、5# 楼 2406 单 元 、5# 楼
2407 单元、晋安区岳峰镇桂香
街 90 号 浦 景 小 区 ( 浦 下 花 园)
11#楼 2405 单元。现由施淋峰申
请办理上述安置房产权登记。
如有异议，请于 30 日内向被征

收房屋所属村委会 (社区)提出，
逾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施淋
峰

声明：林玉珍的房屋坐落
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建中
路 65-1号，原房屋产权未登记。
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马尾区马
尾镇快安路 18 号儒江和谐家园
5#楼 204 单元。现由林发辉代为
申 请 上 述 拆 迁 安 置 房 产 权 登
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 天内持
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按规定
给予办理。声明人:林发辉

更 正 声 明 ：刊 登 于 本 报
2023 年 12 月 1 日 9-12 版 声 明
人朱祥勇声明中“鼓山镇桂山
村 ”有 误,更 正 为“ 新 店 镇 桂 山
村”，特此更正声明。

更 正 声 明 ：刊 登 于 本 报
2023 年 12 月 1 日 4-5 版声明人
赵时标声明中“鼓山镇桂山村”
有误,更正为“新店镇桂山村”，
特此更正声明。

声明：林华的房屋坐落在
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罗建中路
72-1 号 ，原 房 屋 产 权 未 登 记 。
2022 年由福州市罗星房屋征收
有限公司拆迁安置于福建省福
州市马尾区马尾镇快安路 18 号
儒江和谐家园 6#楼 307 单元。
现由林华申请上述拆迁安置房
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者请在 30
天内持有效证件向福州市罗星
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，逾期
按规定给予办理。声明人：林华

声明：陈依俤的房屋坐落在
晋安区象园路 61 号 2 座 231 单
元（现 2#205），部 分 产 权 未 登
记。2018 年由福州地源房屋征
收工程处拆迁安置晋安区象园
街道乐园路 53号嘉瑞花园 1#楼
1209。现陈依俤申请产权登记。
如有异议于 30 天内向被征收房
屋所属村委会 (社区)提出，逾期
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:陈依俤

声明：高爱玉房屋坐落新
店镇坂中村 79 村，产权未登记。
2018 年由福州市新嘉房屋征收

工程有限公司征收安置于晋安
区新店镇威武军路 305 号 (原斗
顶佳园西侧)盈福雅苑 (盈福壹
號)1#207 单 元 。现 高 爱 玉 申 请
产权登记。如有异议于 30 日内
向征收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
办理。声明人:高爱玉

声明：陈旭在福州市仓山
区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
无 产 权 2017 年 11 月 列 入 浦 下
周边旧村改造项目征收范围。
陈旭具结在本市五城区范围内
无其他住房 2018 年 9 月 20 日陈
旭 签 订 编 号 PXJG-041065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我户
成员陈旭,共 1 口人享受购房指
标 45㎡,后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
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西侧 (金
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云浦
公馆 9#1404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
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
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陈
旭名义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
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
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,声明
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陈旭

声明：朱华俤位于晋安区
新店镇秀山村房屋属秀山村及
周边地块旧屋区改造项目征收
范围、总面积 486.81㎡。未办理
产权,现朱华俤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书。对上述事项有异议
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隆顺房屋征收工程有
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
无人提出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
权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
产权置换和货币补偿等各项补
偿安置事宜承担经济与法律责
任。本声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
有人提出异议请通过法律途径
诉讼解决届时本人同意按法院
生 效 法 律 文 书 确 权 并 安 置 补
偿。声明人:朱华俤


